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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武逸民 通讯员 潘华武 姜东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需要注意了！昨
日，记者从市交警支队获悉，即日起，我市将严
查未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和驾驶证未审验的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人。超过一个记分周期未提
交身体条件证明和办理驾驶证审验的，交警
部门将依法注销其驾驶证，持未审验驾驶
证驾车的，一经发现，最高可罚2000元。

市交警部门规定，我市大型客车、牵
引车、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驾驶证
(即A1、A2、A3、B1、B2驾驶证)一年一审
验。同时，对有记分记录的，还要组织开
展不少于3小时的安全警示教育。

对于驾驶证审验业务，市交警支队负
责人表示，目前我市办理驾照审验业务，不
收取任何费用。审验时，驾驶人只需带本
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机动车驾驶证。受理
单位通过计算机系统核查该驾驶人无违法
记分等记录，即可当场在驾驶证副页背面
打印审验信息。

驾驶人提交身体条件证明则需每两年
办理一次。《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显示，准驾车型为客货车的机动车驾驶人，应
当每两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记分周期结
束后十五日内，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
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

该负责人表示，持证人只有按规定提
交身体条件证明并办理审验后才能获取新
一个审验周期的持证驾驶资格，否则，其驾
驶证将被注销。持被注销驾驶证的驾车者
被交警部门查获，一律作无证驾驶处理，管
理部门可对当事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
以下罚款，而且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
司也不予赔偿。

市消协联合《洛阳商报》对我市14家商场超市服务质量调查显示——

八成多消费者满意 六点不足需提升

即日起，我市严查
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
超过一个记分周期未提交身体条件
证明和驾驶证未审验的，驾驶证将
被注销

市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商业活动的有关规定，
目前，我市商场超市有六点不足需要尽快
整改提升：

商场促销活动存在“猫儿腻”。商场
超市根据季节性、特殊时期或特殊经营
情况进行打折促销本无可厚非，但有的
商场超市在没有任何促销理由的情况下
也在打折，有的商场内打折的商品甚至
几乎涵盖了所有商品，有故意标高价格
再打折销售之嫌，这属于侵犯消费者知
情权的行为。

商场超市仍有和消费者签订不公平格
式条款现象。在“格式条款”选项调查中，
有41.6%的消费者反映商场超市存在不公
平格式条款。如商场超市对售出的特殊商

品“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药品、珠宝商品不
退换，金银饰品、玉器商品不退换、不维
修）”、“需退换的商品必须附件、包装完整
齐全，外观必须完好无损，否则不予退换”、

“儿童在此游玩，发生事故本店概不负责”、
“购物卡不退换、不记名、不挂失、不折现，
遗失不补”等。

部分商场超市仍在出口验小票。调查
显示，王府井、家乐福、沃尔玛、华润万家现
在已取消了购物后在出口再验小票，但其
他商场超市仍然在验，这侵犯了消费者应
受尊重的权利。

超市自加工食品管理不到位。现在，
我市的多数超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对自加
工食品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有的是没有防
尘防蝇设施，有的是有防尘防蝇设施但没

有加盖。
家电商场对退换商品收“外包装费”。

目前，我市大多家电商场在处理消费者购
买的符合退换要求的商品时，对没有外包
装或外包装破损的商品加收“外包装费”，
这不符合国家的“三包”规定。

安全、消防等制度落实需加强。虽明
确规定了消防通道不能占用，但有的超市
通道间距较窄，安全通道甚至被货物堵塞；
有的商场对明码标价制度执行不力，价签摆
放不明显；有的商场没有对出租的商铺实行
统一管理，存在重收费轻管理的问题；有的
家电商场将家电商品销售给消费者后，一旦
商品出现质量问题便告知消费者找厂家指
定的售后服务部门，不帮助消费者解决问
题，违反了“谁经销谁负责”的规定。

六点不足需要尽快整改提升

调查结果同时表明：尽管商场超市作
出了种种努力，但在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
务方面，还与消费者的要求、需求有较大差
距，商场超市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

从总体评价的满意率来看，14家商场
超市中，没有1家的“很满意”率达到50%，

12 家服务质量的“很满意”率都低于
30%；“基本满意”率超过 80%的只有 1
家，70%~80%之间的只有2家，其他11家

“基本满意”率均在50%~69%之间。
从消费者“不满意”的评价反映来

看，各商场超市之间的差距也比较明显，

其中“不满意”率低于 10%的有 5 家，
10%~20%之间的有3家，20%~30%之间
的有5家，还有1家不满意率达到36.1%。
消费者对1/3的商场超市的“不满意”率
都较高，说明商场超市服务质量还需要
提升。

差距仍然不小，没有1家商场超市的“很满意”率达到50%

本次调查，采取了问卷调查、消费体察
和走访座谈的方式进行。从志愿者、消费
者投诉站及12315联络站工作人员的反映
以及调查结果来看，我市消费者对上述商
场超市的服务质量、价格收费、公平交易、
促销宣传、制度落实、争议解决六个方面的
总体评价较高，“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率
占到了85%。

市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各大百货公司、超市卖场陆续进驻我
市，进一步满足了我市群众生活的需要，
也在无形中加剧了竞争，促进和提高了
商场超市的经营服务水平。各商场超市
为吸引和巩固自己的消费群体，也纷纷
采取各种便民、惠民措施，让市民得到了
实惠。

从群众反映的具体意见和建议来看，
我市商场超市分别推出的各种特色服务最
受大家欢迎。比如，大张量贩的农超对接，
每天都能为消费者提供最新鲜的蔬菜，而
且每天还推出一到两个特价菜品种，实行
让利销售；沃尔玛、华润万家，近距离（1公
里范围内）免费为消费者送货等措施都受
到市民欢迎。

总体评价较高，“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率占85%

为加强对商场超市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从6月中旬到8月中旬，按照中消协、省消
协关于继续开展消费者评议活动的有关要求，市消费者协会联合《洛阳商报》，结合我市
消费者反映的消费热点，对我市丹尼斯、华润万家、大张量贩、中央百货等14家商场超市
进行了服务质量调查。昨天，调查结果出炉：20.4%的消费者对商场超市的总体经营和服
务很满意，64.6%的消费者基本满意，15%的消费者表示不满意。

□记者 韩铁栓

我市 家商场超市服务质量
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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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申艳梅

本报讯 我市高度重视古树名木普
查、建档、保护工作，已先后对全市10419
株古树名木进行挂牌保护。这是记者从
昨日在洛宁县召开的全省绿化委员会办
公室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的。

我市自2008年实施林业生态市建设
以来，把林业生态建设作为优化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
大规模组织实施荒山绿化、廊道绿化、村镇
绿化等国土绿化工程，累计完成造林280
万亩，建设高标准绿化村庄2980个，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47%。全市还通过开展荒山
认建、城郊森林认建、义务植树基地认建等
多种活动，累计义务植树8040万株。

我市已挂牌保护
万余株古树名木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47%，累计
义务植树8040万株

近日，由西工联社科技人员依靠先进
的数据库和编程技术自主研发的“中层干
部业绩考核系统”投入运行。该系统可实
现员工直接在网上对中层干部进行立体
评价，有效地提升了该社的人事管理效率
和质量。 （张中坤 赵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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